高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州市鼓励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有关单位：
《高州市鼓励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施办法（暂行）》已经市人民政府十六届十三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迳向市政府金融工作局反映。
 
 
 
高州市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16日
高州市鼓励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实施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各金融机构进驻我市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高州市金融发展环境，完善金融产业结构，提高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实现经济与金融互生共长，根据《茂名市鼓励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施办法》（茂府办〔2016〕48号）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补助和奖励对象。
（一）在高州市新设立并正式营业的金融机构。
（二）为促进高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在加大信贷投放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
（三）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
（四）支持金融业发展的金融监管部门。
第三条 补助和奖励标准。
（一）对以下新进驻高州市的金融机构给予开办费补助。
1、在高州市设立总部（本项所称总部，是指注册地在高州市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机构）的，按注册实收资本0.8%的金额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2、在高州市设立银行地区总部（本项所称地区总部，是指银行的分行或分公司并在高州市汇缴地区税收的法人和非法人机构）的，按注册实收资本0.9%的金额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50万元。
3、对在高州市设立的银行支行级机构（本项所称银行支行级机构，是指在高州市设立的银行支行、村镇银行）给予一次性30万元补助。
4、对在高州市设立的证券、期货分公司或营业部、保险分公司或中心支公司，给予一次性10万元补助。
（二）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奖励的考核内容和奖励标准。
1、银行机构。
（1）存贷比在全茂名市平均水平以上的，按当年实际新增贷款余额的0.1‰予以奖励。（2）若高州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指标得分在茂名市各区、县级市中排前两名，对得分（以茂名考核类似的方法对各银行进行评分，并对得分情况进行通报）高于平均分的银行按当年实际新增贷款余额的0.1‰予以奖励。（3）对支持实体经济贷款（本地单位贷款+个人本地经营性贷款-房地产业贷款-金融业贷款）比年初增速高于全市各项贷款的，按当年实际支持实体经济贷款的新增款额0.3‰予以奖励。（4）当年新发放支持政府投资项目、城市基础设施、旅游设施、经济园区建设的中长期贷款和“政银保”贷款的，按当年新发放该类贷款的年末余额的0.05‰予以奖励。否则只奖励得分排前两名的银行，按当年实际新增贷款余额的0.05‰予以奖励。评分标准如下：
对各行的贷款发展情况实行100分制考评分，指标得分由基础分、发展水平分和发展速度分构成。
①基础分40分（A）；
②发展水平分20分，用各行当年新增贷款量，按最大值
比较法计算得分（B）；
③发展速度分40分，用各行当年贷款增长速度，按最大值比较法计算得分（C）;
④指标得分：A+B+C
2、小额贷款公司。
年度累计投放额度达到1亿元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一次性奖励2万元，每增加5000万元，奖励增加2万元。单个小额贷款公司年度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8万元。
3、融资性担保机构。
对融资性担保年度新增余额，按万分之一予以奖励。单个融资性担保公司年度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
4、保险公司。
保险机构引进资金投资于高州市的项目建设，按投入金额万分之一给予奖励。
以上指标均剔除在高州市行政区域以外的贷款和担保额计算。
（三）对支持金融业发展的金融监管部门给予奖励。
当年全市银行机构存贷比比上年提高的前提下，给予人民银行高州市支行奖励，奖励金额为当年全市银行机构贷款奖总额的8%。
第四条 补助和考核奖励程序。
（一）符合补助和奖励条件的单位，每年第一季度向市政府金融工作局提出申请，由市政府金融工作局会同市财政局研究形成奖励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二）考核奖励工作由市政府金融工作局、市财政局等组成专门班子，对考核指标数据和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依据本实施办法对考核对象进行考核，确定初步考核奖励结果，由市政府金融工作局提交市政府审定研究同意后按程序发放补助和奖励。
（三）市政府设立市级财政地方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上述有关各项补助和奖励从该专项资金列支。奖励资金为人民币。
（四）市政府每年对存贷比超过全茂名市平均水平的银行和对我市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予以表扬，并将此作为地方政府优先扶持的重要依据。
（五）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奖励：
1.不积极参与市政府组织的重大经济金融活动的；
2.发生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3.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
第五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金融工作局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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